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663號

聲  明  人  鄭均恩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 

人          鄭茗中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明人聲明拋棄繼承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駁回。

聲明程序費用由聲明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書狀應載明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家事事件法第75

    條第3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非訟事件之聲請，不合程式或不

    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非訟事件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

    。上開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準用之，此為家事事件法第97

    條所明定。次按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前項拋棄，應於知

悉其得繼承之時起3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民法第117

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二、聲明意旨略以：聲明人為被繼承人蔡昭雅(下稱被繼承人)之

繼承人，被繼承人於民國113年4月28日死亡，聲明人自願拋

棄繼承權，為此聲明拋棄繼承，請求准予備查等語。　　

三、經查，本件聲明人為被繼承人之子孫，被繼承人於113年4月

28日死亡等情，有聲明人所提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聲明人於

113年8月8日始向本院聲明拋棄繼承，顯已逾拋棄繼承之法

定期間，且未繳納聲請費用新臺幣1千元，亦未提出聲明人

之印鑑證明，經本院於113年8月28日通知聲明人應於通知送

達翌日起15日內補正聲請費用、提出知悉繼承事實日期之證

明文件及印鑑證明，該通知書已於113年9月2日寄存送達住

所地所在之雲林縣政府警察局斗六分局林內派出所，有送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證書在卷可憑，然聲明人迄今均未補正，揆諸前揭規定，本

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

    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許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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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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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法定代理  
人          鄭茗中  


上列聲明人聲明拋棄繼承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駁回。
聲明程序費用由聲明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書狀應載明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家事事件法第75
    條第3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非訟事件之聲請，不合程式或不
    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非訟事件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
    。上開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準用之，此為家事事件法第97
    條所明定。次按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3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民法第117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二、聲明意旨略以：聲明人為被繼承人蔡昭雅(下稱被繼承人)之繼承人，被繼承人於民國113年4月28日死亡，聲明人自願拋棄繼承權，為此聲明拋棄繼承，請求准予備查等語。　　
三、經查，本件聲明人為被繼承人之子孫，被繼承人於113年4月28日死亡等情，有聲明人所提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聲明人於113年8月8日始向本院聲明拋棄繼承，顯已逾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且未繳納聲請費用新臺幣1千元，亦未提出聲明人之印鑑證明，經本院於113年8月28日通知聲明人應於通知送達翌日起15日內補正聲請費用、提出知悉繼承事實日期之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該通知書已於113年9月2日寄存送達住所地所在之雲林縣政府警察局斗六分局林內派出所，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然聲明人迄今均未補正，揆諸前揭規定，本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
    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許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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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人聲明拋棄繼承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駁回。
聲明程序費用由聲明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書狀應載明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家事事件法第75
    條第3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非訟事件之聲請，不合程式或不
    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非訟事件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
    。上開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準用之，此為家事事件法第97
    條所明定。次按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前項拋棄，應於知
    悉其得繼承之時起3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民法第117
    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二、聲明意旨略以：聲明人為被繼承人蔡昭雅(下稱被繼承人)之
    繼承人，被繼承人於民國113年4月28日死亡，聲明人自願拋
    棄繼承權，為此聲明拋棄繼承，請求准予備查等語。　　
三、經查，本件聲明人為被繼承人之子孫，被繼承人於113年4月
    28日死亡等情，有聲明人所提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聲明人於
    113年8月8日始向本院聲明拋棄繼承，顯已逾拋棄繼承之法
    定期間，且未繳納聲請費用新臺幣1千元，亦未提出聲明人
    之印鑑證明，經本院於113年8月28日通知聲明人應於通知送
    達翌日起15日內補正聲請費用、提出知悉繼承事實日期之證
    明文件及印鑑證明，該通知書已於113年9月2日寄存送達住
    所地所在之雲林縣政府警察局斗六分局林內派出所，有送達
    證書在卷可憑，然聲明人迄今均未補正，揆諸前揭規定，本
    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
    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許鈞婷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663號
聲  明  人  鄭均恩  

兼法定代理  
人          鄭茗中  

上列聲明人聲明拋棄繼承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駁回。
聲明程序費用由聲明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書狀應載明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家事事件法第75
    條第3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非訟事件之聲請，不合程式或不
    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非訟事件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
    。上開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準用之，此為家事事件法第97
    條所明定。次按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3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民法第117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二、聲明意旨略以：聲明人為被繼承人蔡昭雅(下稱被繼承人)之繼承人，被繼承人於民國113年4月28日死亡，聲明人自願拋棄繼承權，為此聲明拋棄繼承，請求准予備查等語。　　
三、經查，本件聲明人為被繼承人之子孫，被繼承人於113年4月28日死亡等情，有聲明人所提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聲明人於113年8月8日始向本院聲明拋棄繼承，顯已逾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且未繳納聲請費用新臺幣1千元，亦未提出聲明人之印鑑證明，經本院於113年8月28日通知聲明人應於通知送達翌日起15日內補正聲請費用、提出知悉繼承事實日期之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該通知書已於113年9月2日寄存送達住所地所在之雲林縣政府警察局斗六分局林內派出所，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然聲明人迄今均未補正，揆諸前揭規定，本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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